意向受让方承诺函
受让方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24号《机动车登记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5号《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进行车辆的报废拆解工作和回收工作。相关条件如下：

（一）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依法在中国境内独立出资注册成立的、具备独立法人资质的报废标的车辆回收企业，应具有政府部门颁发《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认定证书》，并向转让方承诺交易完成后，出具合法有效的《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机动车注销证明》。

2.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具备符合国家标准《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技术规范》的场地、设施设备、存储、拆解技术规范及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要求。

3.意向受让方应承诺具备符合国家标准符合环保标准《报废机动车拆解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要求。

4.意向受让方属于挂靠性质的报废标的车辆回收企业不得参与本次本项目的购买。
（二）对报废车辆处置的要求：

1.受让方应于《成交结果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报废机动车回收协议书》，并在《报废机动车回收协议书》签订并交付车辆起15天内将已移交的报废车辆运离转让方场地，集中至拆解地，60天内办理完成车辆回收证明（第一联、第五联、第六联）、报废标的车辆注销书面证明等手续并完整移交给转让方。

2.受让方须自提报废车辆，按照转让方的安排，自带车辆和装卸人员到指定地点进行报废车辆的转移，车辆转移的装卸、卫生、安全责任由受让方承担，转移车辆的费用及现场清理由受让方承担，转让方负责验收。

3.受让方提供报废车辆的免费拖车服务，并承担报废车辆拖运过程中及解体前的全部安全责任。

（1）受让方应负责办理完成车辆回收证明、报废标的车辆注销等手续，并将上述手续完整移交转让方。

（2）受让方应承担交易过程中所有的税费，含交易服务费、移交费用（自提与运输产生的费用）等所有相关费用。

（三）本次处置车辆的车况及附属设备以现状为准，转让方对本次处置车辆所作出的说明及相关资料均是参考性说明，不作为转让方对本次处置车辆品质和数量的任何担保，也不作为本次处置车辆现状的法律依据。

（四）意向受让方应在投标前自行踏勘深入了解处置车辆现状及缺陷，在踏勘过程中，意向受让方需咨询报废标的车辆相关信息的，在开标前3日书面告知转让方，转让方配合意向受让方进行车辆现场踏勘调查，了解清楚转让车辆的实际现状，意向受让方自愿接受及承担本次处置车辆产生的一切不利后果并签订《现场踏勘确认表》，方可报名参与竞标。现场踏勘由转让方技术部安排专人负责带领意向受让方到车辆停放的现场进行车辆现状的勘验，并签订《现场踏勘确认表》确认车辆现状，方可报名参与后续交易。意向受让方现场踏勘人需要提供意向受让方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均需加盖意向受让方公司公章鲜章）。

（五）意向受让方充分了解本次转让的报废标的车辆现状及存在的任何缺陷（包含但不限于零部件缺失、车辆解体等），一旦确定为受买人，不得对转让的报废标的车辆现状提出任何异议，也不得向转让方主张任何权利。

以上条款我司完全满足响应。

如承诺不实，可扣除我司全额保证金并承担其他相关违约责任。
                                      公司

                  2026年   月   日



